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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多晶硅长单销售合同，合同销售量合计不少于 270,000

吨，具体订单价格每月协商确定，按当前市场价格预估，本合同总金额约 192.35

亿元人民币（不含税，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承诺）。 

 合同生效条件：经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的执行，将有利于公司多晶硅产品

稳定销售，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积极影响。由于多晶硅产品销售期于 2021年开

始，对公司本期经营业绩不会造成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

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一、合同签署情况 

2020 年 12 月 14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特能源公司）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股份）的 7 家子公司

（以下统称隆基硅材料公司）签署了《采购协议》，隆基硅材料公司将于 2021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期间向新特能源公司采购原生多晶硅料合计不少于

270,000吨。本合同生效后，新特能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新疆新特晶体硅高科

技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与隆基股份子公司签订的多晶硅料《采购协议》

中 2021 年的合同量将不再执行（原合同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8 日披

露《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合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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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按照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2020年 12月 9日公布的单晶致密料

成交均价 8.05 万元/吨（含税）测算，本合同总金额预计约 192.35 亿元人民币

（不含税），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 52.01%，合同有效期内年均执

行金额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 10.40%（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承诺），

本合同属于特别重大合同。 

2020 年 12月 14 日，公司 2020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议案》，该议案同意票 11 票，

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1、标的名称：原生多晶硅料。 

2、标的数量：2021 年 1月至 2025年 12 月新特能源公司向隆基硅材料公司

销售数量合计不少于 270,000吨。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振国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隆基股份持有其 100%股权） 

（4）注册地址：银川(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东路 15号 

（5）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太阳能电池、半导体设备、电子元器件、电

器机械的开发、生产、销售；货物的进出口业务。 

（6）财务状况：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的总资

产为 853,962.25 万元，净资产为 600,504.4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716,314.13万元，实现净利润 156,177.18万元。 

2、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振国 

（3）注册资本：25,000万元（隆基股份持有其 100%股权） 

（4）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新堡镇团结南路 

（5）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太阳能电池、电子原器件、电器机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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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软硬件、办公自动化设备、家用电器的开发、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

房地产租赁；设备出租；餐饮服务；物业服务。 

（6）财务状况：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的总资

产为 213,906.13 万元，净资产为 169,153.70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0,554.11万元，实现净利润 41,187.46万元。 

3、丽江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丽江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振国 

（3）注册资本：80,000万元（隆基股份持有其 60%股权） 

（4）注册地址：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石龙坝镇清洁载能产业园区 

（5）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石英材料、太阳能电池、半导体设备、电子

元器件、电器机械开发、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 

（6）财务状况：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丽江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的总资

产为 265,745.13 万元，净资产为 150,565.3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04,195.19万元，实现净利润 68,565.89万元。 

4、华坪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华坪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振国 

（3）注册资本：30,000万元（隆基股份持有其 100%股权） 

（4）注册地址：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石龙坝镇清洁载能产业园区 

（5）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石英材料、太阳能电池、半导体设备、电子

元器件、电器机械开发、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 

（6）财务状况：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华坪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的总资

产为 126,493.08 万元，净资产为 29,335.36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8,551.60万元，实现净利润-667.98万元。 

5、银川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银川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振国 

（3）注册资本：150,000万元（隆基股份持有其 100%股权） 

（4）注册地址：银川市西夏区宝湖西路 5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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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太阳能电池、半导体设备、电子元器件、电

器机械的开发、生产、销售；货物的进出口业务。 

银川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设立，2019 年尚未实现营

业收入。 

6、曲靖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曲靖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振国 

（3）注册资本：60,000万元（隆基股份持有其 100%股权） 

（4）注册地址：曲靖市麒麟区寥廓街道翠峰路 83号 3楼 

（5）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太阳能电池、半导体

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器机械、石英坩埚、碳碳复合材料、石墨的开发、生产、

加工、销售；货物的进出口。 

曲靖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月 9日设立。 

7、腾冲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名称：腾冲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振国 

（3）注册资本：50,000万元（隆基股份持有其 100%股权） 

（4）注册地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腾越镇上绮罗社区栗树园小区 114号 

（5）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石英材料、石墨材料、碳碳材料、太阳能电

池、半导体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器机械的开发、生产、销售；对外贸易经营（货

物或技术进出口）。 

腾冲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4日设立，2019年尚未实现营业

收入。 

公司与隆基硅材料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隆基硅材料公司是新特能源公司的主要客户，过去 3年持续向新特能源公司

采购多晶硅产品，经营及信用情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及数量：2021年 1月至 2025 年 12月新特能源公司向隆基硅材

料公司销售原生多晶硅料，合计数量不少于 270,000 吨。 

2、定价原则：隆基硅材料公司按月进行订单采购，订单价格每月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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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总金额最终以实际采购数量和单价确定。 

3、合同期限：自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 

4、结算方式：隆基硅材料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向新特能源公司支付一定额度

的预付款，该预付款可用于抵扣新特能源公司向其供货的合同价款；结算方式采

取现金电汇、银行承兑汇票、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或经双方共同认可的其它金融工

具。 

5、履约方式：双方按月议价并签署采购订单，新特能源公司收到隆基硅材

料公司货款后，依照订单约定时间将货物交付至隆基硅材料公司指定地点。 

6、争议解决：因本协议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当

事人双方同意在争议原告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双方仅对

采购和供应的产品承担协议责任，不承担任何补充或连带责任。 

7、违约责任：  

（1）新特能源公司逾期交货的（经隆基硅材料公司同意或双方确认延迟交

货除外），应当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2）隆基硅材料公司不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的（经新特能源公司同意或双

方确认延迟付款的除外），应当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本合同项下货物只能用于隆基硅材料公司生产，隆基硅材料公司不得

以任何方式将合同项下货物流入市场或除隆基硅材料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外的第

三方；除非隆基硅材料公司事先征得新特能源公司书面认可，否则视隆基硅材料

公司违约，隆基硅材料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4）新特能源公司交付货物的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时，经双

方确认一致的，新特能源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退换或违约责任。 

（5）如果合同规定的违约金不能弥补因一方违约行为而导致另一方的经济

损失时，违约方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8、协议的生效：经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为五年期日常经营销售合同，如按照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2020年 12月 9日公布的单晶致密料成交均价 8.05万元/吨（含税）测算，合同

总金额预计约 192.35 亿元人民币（不含税），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约52.01%，合同有效期内年均执行金额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约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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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承诺）。本合同的执行，将有利于公司多晶硅产品稳定销售，

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积极影响。由于多晶硅产品销售期于 2021 年开始，对公司

本期经营业绩不会造成影响。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

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 月 15日 

 


